 
 配合臺灣期貨交易所授權歐洲期貨交易所上市以臺股期貨及臺指選擇權為標的之一天期期貨契約對交易人告知事項 
(※本告知事項參考範本中紅色字體為提醒業者注意事項，於提供交易人前請自行刪除)                          

	項目
	內容

	契約規格交易規則
(選擇告知事項)
	商品名稱

臺股期貨一天期期貨

交易標的
於臺灣期貨交易所掛牌的臺股期貨契約(TX)
契約單位
1口臺股期貨契約 
最小升降單位
指數 1點 (相當於新台幣 200元)
每日漲跌幅
本商品無漲跌幅限制

契約期間
1個交易日
交易日
歐洲期貨交易所及臺灣期貨交易所均有營業的交易日
交易時間
歐洲中部時間 07:45 - 21:00 或 08:45* – 21:00 (台灣時間 14:45 – 04:00 或 14:45 – 03:00*)
(＊歐洲期貨市場實施日光節約時間，夏令時間開盤、收盤均提早一小時)
每日/最後結算價
每日/最後結算價為該交易日各臺灣期貨交易所臺股期貨

(TX)的每日結算價。
交割方式
1.於歐洲期貨交易所交易時段結束後計算到期損益(成交價與結算價之差額乘以契約乘數)。

2.並於歐洲期貨交易所收盤後,將到期未平倉部位進行實物交割成為臺股期貨(TX)部位，於臺灣期貨交易所次一營業日開盤前，移轉回交易人之國內帳戶。
商品名稱

臺指選擇權一天期期貨

交易標的
於臺灣期貨交易所掛牌的臺指選擇權契約(TXO)序列（含一

週到期的臺指選擇權契約，包括買(賣)權、各履約價及各

到期月份的所有選擇權契約序列）
契約單位
1口臺指選擇權契約
最小升降單位/權利金報

價單位
1.報價未滿10點：0.1點(NT$5元)； 

2.報價10點以上，未滿50點：0.5點(NT$25元) 

3.報價50點以上，未滿500點：1點(NT$50元) 

4.報價500點以上，未滿1,000點：5點( NT$250元) 

5.報價1,000點以上：10點( NT$500元)
每日漲跌幅
本商品無漲跌幅限制

契約期間
1個交易日
交易日
歐洲期貨交易所及臺灣期貨交易所均有營業的交易日
交易時間
歐洲中部時間 07:45 - 21:00 或 08:45* – 21:00 (台灣時間 14:45 – 04:00 或 14:45 – 03:00*)
(＊歐洲期貨市場實施日光節約時間，夏令時間開盤、收盤均提早一小時)
每日/最後結算價
每日/最後結算價為該交易日各臺灣期貨交易所臺指選擇權(TXO)各序列的每日結算價。
交割方式
1.於歐洲期貨交易所交易時段結束後計算到期損益(成交價與結算價之差額乘以契約乘數)。

2.並於歐洲期貨交易所收盤後,將到期未平倉部位進行實物交割成為臺指選擇權(TXO)部位，於臺灣期貨交易所次一營業日開盤前，移轉回交易人之國內帳戶。
※上述內容可能因各期貨交易所之公告而有變動


	保證金收取標準
(應告知事項)
	(提醒：1.本項為保證金收取之最低標準，期貨商得依交易人之信用狀況及交易性質，另訂定不同之收取標準，若期貨商另有規定時，請自行調整以下告知內容。
2.若期貨商初期尚未完成在交易人委託時檢核國內帳戶有無相反部位之機制，或依據公司風控原則，得不採用檢核國內帳戶有無相反部位之機制，請自行將國內有相反部位不收取保證金之內容刪除。)
1. 本商品以新臺幣計價，採預收保證金制，於交易人進行委託時，檢核國外帳戶之可動用餘額是否有足額之保證金，收取標準如下：
(1) 交易標的為臺股期貨契約(TX)

國內帳戶沒有相反部位者，依臺灣期貨交易所公告之當沖交易保證金(全額保證金的一半)收取；國內帳戶有相反部位者，得不收保證金。

(2)交易標的為臺指選擇權契約(TXO)

■國內帳戶沒有相反部位者

買方：依交易人所交易序列之臺灣期貨交易所當日的結算價乘以契約乘數，加上變動保證金收取。(變動保證金為委託價與結算價之差額乘以契約乘數，若差額為獲利則不收)

賣方：市價委託時＝（Pm-Ps）× 契約乘數+ Max（A-價外值，B）

                  (Pm-Ps) 為獲利時，只收取Max（A-價外值，B）

限價委託時＝（Pl-Ps）× 契約乘數+ Max（A-價外值，B）
                 (Pl-Ps) 為獲利時，只收取Max（A-價外值，B）

※註： Ps＝臺灣期貨交易所同序列結算價
Pm=市場最近一筆成交價
Pl＝限價單的委託價

       A、B：以臺灣期貨交易所公告臺指選擇權A值及B值計算
       call價外值：(價外選擇權履約價－臺灣證券交易所當日公

布之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收盤價)×契約乘數

 Put價外值：(臺灣證券交易所當日公布之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收盤價－價外選擇權履約價)×契約乘數

■國內帳戶有相反部位者，買方、賣方均得不收保證金

2. 期貨商得依交易人之信用狀況及交易性質訂定不同之收取標準。


	約定入金
、出金帳號

(應告知事項)
	交易人從事本商品交易，得使用原開戶時所約定之入金及出金銀行帳號，或另增加約定入金帳號(每一幣別不可超過三個約定入金帳號)或變更出金銀行帳號，辦理存入或提領保證金。

	保證金專戶帳號

(應告知事項)
	1.從事本商品交易前應先存入保證金至本公司委任期貨商之國外客戶保證金專戶。
2.交易人可將保證金從與期貨商約定之指定入金帳號，存入國外客戶保證金專戶，或通知本公司或期貨商從國內客戶保證金專戶交易人權益中之可動用餘額，撥入國外客戶保證金專戶。

本公司委任期貨商之國外客戶保證金專戶之帳號為：                 


	出金申請

(應告知事項)
	(提醒：以下可就實際狀況自行斟酌說明，若IB無協助辦理出金，可自行將IB服務時段、專線等刪除)
可透過本公司協助辦理，或直接向本公司委任期貨商○○期貨申請。
本公司辦理人工出金服務時段：○時~○時，出金專線：xx-xxxxxxx

○○期貨辦理人工期貨出金服務時段：○時~○時，出金專線：xx-xxxxxxxx


	委託及聯繫方式
(應告知事項)
	(提醒：若IB無受理人工下單，或IB無提供本商品之相關問題諮詢服務，可自行將上述IB服務時段刪除)
1. 本商品得以電子或人工方式進行委託。
電子下單網頁：                               
2. 本商品接受人工下單時段：
本公司：○時~○時
○○期貨：○時~○時
3. 本商品相關問題詢問：
本公司服務時段：○時~○時，洽詢服務專線：xx-xxxxxxx
○○期貨服務時段：○時~○時，洽詢服務專線：xx-xxxxxxx


	盤中風險控管方式(應告知事項)
	(提醒：若公司將本商品與其他國外部位合併控管，或對本商品進行盤中洗價，請自行斟酌調整以下內容)
本商品得不進行盤中高風險帳戶通知及代為沖銷作業，但會將成交後計算出之應收取保證金列為交易人國外帳戶權益數減項，影響交易人可動用餘額。

	一次性指示撥轉的書面約定

 (應告知事項)
	1交易人得事先與本公司及委託期貨商辦理書面約定一次性指示(得以書面文件簽署或電子憑證方式簽署)，授權期貨商就以下情形，自行代交易人辦理國內或國外客戶保證金專戶款項撥轉，如有需要，並得代為換匯：

(1)支付本商品結算虧損；

(2)到期未平倉部位進行實物交割，在轉入交易人之國內期貨交易帳戶所需收取之保證金或權利金額度內撥轉。 
2. 交易人如未事先與本公司及委託期貨商辦理上述書面約定一次性指示，當發生需要撥轉國內或國外客戶保證金專戶款項的情形，必須逐次指示期貨商辦理撥轉，並確認該次撥轉金額。

	每日/最後結算價 (應告知事項)
	1.每日/最後結算價為該交易日各臺灣期貨交易所臺股期貨(TX)及臺指選擇權(TXO)各序列的每日結算價。 

2.因技術問題，造成交易受到影響或其他因素致結算價無法決定時，歐洲期貨交易所之結算機構可使用其他方式決定最後結算價。

	交割方式(應告知事項)
	1.於歐洲期貨交易所交易時段結束後計算到期損益(成交價與結算價之差額乘以契約乘數) ，於交易人的國外帳戶進行款項收付。
2. 並於歐洲期貨交易所收盤後,將到期未平倉部位進行實物交割成為臺股期貨(TX)部位或臺指選擇權(TXO)部位，於臺灣期貨交易所次一營業日開盤前，移轉回交易人之國內帳戶。

	到期部位接受或拒絕轉入(應告知事項)
	1. 本公司之委任期貨商辦理本商品到期未平倉部位轉入前，將依臺灣期貨交易所保證金及權利金之相關規定，合併檢視交易人國內及國外帳戶是否足夠支應轉入部位後所需之保證金及權利金，如果足夠，將接受該部位轉入，如果不足，可將全部或部分部位拒絕轉入。
2. 上述臺灣期貨交易所保證金及權利金之相關規定係指：

(提醒：(1)以下4種檢核轉入部位所需保證金之規定皆為最低標準，期貨  

          商可依實際需求從嚴訂定。

       (2)可針對以下4種檢核標準，依實際對個別交易人採用之方式告 

          知交易人)

(1) 如交易人已與期貨商簽立當日沖銷交易風險預告書，臺股期貨(TX)最近二個月份契約的部位可依臺灣期貨交易所公告之當日沖銷交易原始保證金(全額保證金的一半)檢核，其餘月份契約則依臺灣期貨交易所公告之一般交易原始保證金額度(全額保證金)檢核。以當日沖銷交易原始保證金檢核轉入交易人國內帳戶的部位，應遵守臺灣期貨交易所及期貨公會所對於當日沖銷交易部位之相關規定。

如交易人未事先與期貨商簽立當日沖銷交易風險預告書，臺股期貨(TX)部位則需依臺灣期貨交易所公告之一般交易原始保證金額度(全額保證金)檢核，依一般交易之規定辦理。

(2)歐洲期貨交易所轉入交易人國內帳戶之臺股期貨(TX) 及臺指選擇權(TXO)未平倉部位，得與國內現有的部位多空互抵計算所需保證金、權利金。
   （3）如交易人帳戶採策略保證金計算方式：比較轉入部位單獨計算之應有策略保證金與轉入部位併入既有部位之整戶保證金應增收之金額何者較低。

（4）如交易人帳戶採SPAN保證金計算方式：比較轉入部位單獨計算之應有SPAN保證金與轉入部位併入既有部位之整戶保證金應增收之金額何者較低。    
3.在交易人之保證金、權利金足夠範圍內，期貨商得選擇將一部份的部位轉入，若交易人未與本公司或委任期貨商約定接受或拒絕部位之處理原則，將由期貨商自行決定處理原則。(提醒：請先評估交易人所提出接受或拒絕部位原則之可行性，再決定是否與交易人約定)
4.部位處理方式：

(1)從歐洲期貨交易所轉入交易人國內帳戶之臺股期貨(TX)為自動沖銷(2) 從歐洲期貨交易所轉入交易人國內帳戶之臺指選擇權(TXO)部位，  

如交易人未通知本公司或期貨商指定沖銷，多空部位將保留，交易人如需指定沖銷，應通知本公司或期貨商辦理。
5.從歐洲期貨交易所轉入交易人國內帳戶之臺股期貨(TX)及臺指選擇權(TXO)部位，在轉入時將立即適用臺灣期貨交易所部位限制之規定，但尚無須立即適用期貨商對交易人分類分級、加收保證金之規定，僅在轉入的當日臺灣期貨交易所收盤後，必須適用期貨商對交易人分類分級、加收保證金之規定。


	部位拒絕轉入之後續處理(應告知事項)

	交易人部位被拒絕轉入國內帳戶時，將轉入歐洲期貨交易所之結算機構於

期貨商開立之部位處理專戶，歐洲期貨交易所之結算機構將指示該期貨商

於當日執行沖銷拒絕部位，至全部部位沖銷為止，如當日因市場流動性不

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無法於收盤前沖銷完畢之部位，該期貨商將依

相關規定，持續執行代為沖銷作業，至全部部位沖銷為止。部位處理後如

有利得歸屬於歐洲期貨交易所，如有損失或處理部位之相關費用，則會向

交易人進行追索。為避免因部位被拒絕轉入引發後續之糾紛與風險，請交

易人斟酌於本公司國內、外保證金專戶存放足夠或超額之保證金。


以上內容提供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參考，如有需要仍可自行增列其他告知事項
重點概要：
一、本商品為國外期貨商品，採預收保證金制，故交易人在下單前，應先將保證金存至本公司之國外客戶保證金專戶。交易人於國外帳戶存放所需足額之保證金，可自行匯入或逐筆指示本公司將交易人存放於國內客戶保證金專戶之保證金轉入國外客戶保證金專戶。

二、交易人欲從事本商品交易，應先暸解本公司或委任期貨商可接受之下單方式(例如：電話、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等)、下單時間(本公司或委任期貨商接單時間)及下單流程(由本公司接受下單委託或由委任期貨商直接接受委託)。

三、本商品採盤中單獨控管，得不進行盤中高風險帳戶通知及代為沖銷作業，且不會與其他國外期貨商品合併列入交易人國外期貨交易帳戶風險指標的計算，但會在本商品成交後計算出應收取的保證金，列為交易人國外帳戶權益數減項，影響交易人可動用保證金餘額。

(提醒：若公司將本商品與其他國外部位合併控管，或對本商品進行盤中洗價，請自行斟酌調整以上內容)
四、本商品於歐洲期貨交易所交易收盤後計算到期損益(成交價與結算價之差額乘以契約乘數)，將到期未平倉部位進行實物交割成為臺股期貨部位或臺指選擇權部位。本公司依臺灣期貨交易所之規定，檢視交易人保證金、權利金是否足夠，若有足夠之保證金、權利金，將於臺灣期貨交易所次一營業日開盤前，將部位移轉回交易人之國內帳戶；若無足夠之保證金、權利金，本公司得將全部部位或保證金、權利金不足之部位加以拒絕。交易人部位被拒絕轉入國內帳戶時，將轉入歐洲期貨交易所之結算機構於期貨商開立的部位處理專戶，歐洲期貨交易所之結算機構將指示該期貨商於當日將被拒絕之部位執行反向沖銷。
五、(一)具備申請當日沖銷交易資格條件的交易人得與本公司之委任期貨商簽立當日沖銷交易風險預告書(得以書面簽署或電子憑證方式簽署)，臺股期貨(TX)部位可依臺灣期貨交易所公告之當日沖銷交易原始保證金(全額保證金的一半)檢核，但應注意依臺灣期貨交易所及期貨公會之下列規定辦理：

1.臺灣期交所目前當日沖銷交易原始保證金(全額保證金的一半)收取僅限最近 2個到期月份契約，故其他月份之部位仍應以一般交易之原始保證金(全額保證金)檢核。

2.以當日沖銷交易原始保證金(全額保證金的一半)檢核轉入之部位，期貨商將依當日沖銷交易盤中風險控管機制、強制沖銷之規定，及收盤後留有當日沖銷交易未沖銷部位餘額之處理方式辦理。

3.轉入的部位超過交易人申請適用於當日沖銷交易之所需保證金額度的部份，必須以一般交易之原始保證金(全額保證金)檢核。       

(二)如交易人未事先與期貨商簽立當日沖銷交易風險預告書，臺股期貨(TX)部位則需依臺灣期貨交易所公告之一般交易原始保證金額度檢核，依一般交易之規定辦理。
六、因交易人委託下單時得以臺灣期貨交易所公告之當日沖銷交易原始保證金(全額保證金的一半)檢核，而到期未平倉部位轉入國內帳戶時可能全部或一部分部位採臺灣期貨交易所公告之一般交易原始保證金(全額保證金)計收，將可能導致帳戶權益數不足而發生部位被拒絕轉入並被代為沖銷，為避免此類之風險與糾紛，請交易人隨時掌握風險並存入足額或超額之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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